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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1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51/610)通过] 

51/60. 联合国关于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的宣言 

    大会, 

    深信通过一项关于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的宣言将有助于加强打击严重跨国犯罪活动的斗

争, 

    1.  核可本决议附件所载 联合国关于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的宣言 ; 

    2.  促请会员国按照宣言的规定,在国家和国际一级采取所有适当措施打击严重跨国犯

罪活动; 

    3.  请秘书长将宣言获得通过一事通报各会员国及有关专门机构和组织; 

    4.  促请会员国作出一切努力,务确保宣言众所周知,各国并应依本国立法充分遵守和实

施宣言; 

    5.  请会员国推动各项有助于提高公众对预防犯罪和促进公共安全过程的认识和参与的

公众运动,包括利用大众传播媒介  

               1996年 12月 12日 

第 82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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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联合国关于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的宣言 

    大会, 

    回顾 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宣言
1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

2
那不勒斯政治

宣言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全球行动计划 ,
3
 

    庄严宣布 联合国关于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的宣言 如下: 

第 1 条 

    会员国应采取有效的国家措施,打击严重的跨国犯罪活动,包括有组织犯罪 非法贩运毒

品及军火 走私其他非法物品 有组织贩运人口 恐怖主义犯罪以及清洗严重犯罪活动的收

益,努力保护其公民及其管辖区内所有人的安全和福利,会员国应保证在这类努力中相互合

作  

第 2 条 

    会员国应促进双边 区域多边和全球执法合作和援助,包括适当的法律互助安排,促进对

严重跨国犯罪的执行者或负责者的侦查 逮捕及起诉,确保执法部门和其他主管当局能够在国

际一级有效开展合作  

第 3 条 

   会员国应采取措施防止犯罪组织在本国领土获得支助和开展活动 会员国应尽可能对那些

从事严重跨国犯罪活动者规定进行有效引渡或起诉,使他们无处避难  

                             
1
 第 50/6号决议  
2
 第 49/60号决议 附件  
3
 见第 49/15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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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条 

    严重跨国犯罪活动事项中的相互合作和援助还应酌情包括加强各国之间交流信息的系统,

并利用培训 交流方案及国际一级执法培训学术机构和刑事司法研究所等方式向会员国提供

双边和多边技术援助  

第 5 条 

    促请尚未成为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现有主要国际条约缔约国的会员国尽

早成为这些条约的缔约国 缔约国应有效实施条约的规定,以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会员国还应

采取措施执行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大会 1994年 12月 9日第 49/60号决议及其载有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 的附件  

第 6 条 

    促请尚未成为各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缔约国的会员国尽快成为其缔约国 缔约国应有效

实施经 1972年 议定书
5
  修订的 1961 年 麻醉品单一公约

4
  1971 年 精神药物公 

约
6
及 1988年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7
的规定 会员国明确重申,

它们应在共同分担责任的基础上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和执法措施,以消除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物的非法生产 贩运 分销和消费,包括各种便于打击参加此类有组织跨国犯罪的罪犯的措施  

第 7 条 

    会员国应在本国管辖范围内采取措施,加强其发现并阻止从事严重跨国犯罪活动者和这

                                                                                             

 
4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520卷,第 7515号  
5
 同上,第 976卷,第 14152号  
6
 同上,第 1019卷,第 14956号  

7 见 联合国关于通过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正式记录, 1988年 11 月 25日至 12

月 20日 维也纳 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4.X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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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犯罪活动的作案工具越境流动的能力,并应采取具体有效措施保护其边境,如: 

    (a) 对爆炸物和犯罪份子非法贩运某些专门设计用于制造核武器 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

的材料及其组件采取有效的管制措施,为了减少这类贩运产生的危险,加入并充分实施所有与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国际条约; 

    (b) 加强对发放护照的监督,加强防范措施,防止篡改和伪造护照; 

    (c) 加强对有关非法跨国枪支贩运条例的执行,以便既制止利用枪支进行犯罪活动,又减

少助长致命冲突的可能性; 

    (d) 协调各种措施和交换信息,打击有组织违法偷运人口跨越国境  

第 8 条 

    为了进一步打击犯罪收益的跨国流动,会员国同意酌情采取措施,打击隐瞒或掩盖严重跨

国犯罪活动所得收益的真实来源以及企图兑换或转移这类收益的行为 会员国还同意要求金

融机构及有关机构保持必要的记录和酌情举报可疑交易,确保有效的法律和程序,以查封和没

收严重跨国犯罪活动的收益 会员国确认有必要对犯罪活动限制任何银行保密法的适用,并在

侦查这些活动和其他可能用于洗钱目的的活动中取得金融机构的合作  

第 9 条 

    会员国同意采取步骤,通过诸如培训 划拨资源和与其他国家的技术援助安排等措施,加

强其刑事司法 执法和受害者援助系统的整体专业水平,并推动其社会各阶层参与打击和防止

严重跨国犯罪活动  

第 10 条 

    会员国同意通过执行打击贿赂和贪污腐化的国内适用法律,以打击和制止破坏文明社会

法律基础的腐败和贿赂现象 为此目的,会员国还同意考虑制订协调一致的国际合作措施,制

止腐败行径,并发展技术性专门知识,防止和控制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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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条 

    为实施本宣言而采取的行动应充分尊重会员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管辖权以及会员国根据

现行条约和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应符合联合国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